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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中都青山湖畔临枫园挡土墙工程（项目编号：ZB2016LA244）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临安中都青山湖畔临枫园挡土墙工程，项
目业主为 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招标人为
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招标代理人为 宁波
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自
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临安市青山湖畔。
规 模：挡墙长度119米，高度约4.5米。
招标控制价：2419113元。
计划工期：180日历天。
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挡土墙加固及其

他修缮项目等，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目标：合格。
标段：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31.3其它要求：（1）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

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
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 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 建造师（含临时建造

师，临时建造师须符合建办市〔2013〕7号文件有关要求）贰
级及以上有效执业资格 ，注册专业为 建筑工程 ，同时还
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简称“安全B证”）。

2016年6月1日以后，凡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
二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应遵照建建发〔2016〕159号文件
有关规定。

3.2.2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
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
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3 其他要求：
3.3.1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不得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3.3.2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
检员和安全员都必须为本单位在职职工，并提供有效的劳
动合同复印件及由社保部门提供近三个月（2016年8月、9
月、10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
3.3.3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建筑类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都须具备建筑类现场管理岗
位证书，安全员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如已按“建建发【2016】98号”
文件办理换证手续的，要求安全员的专业类别为土建

类）。
3.3.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经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
（2011年10月1日以来）无行贿犯罪记录（以检察机关全国
行贿犯罪档案库查询结果为准）。投标人可以在2016年
11月30日17时之前，将招标文件中《查询申请函》填写完
整并盖章交至招标代理人处，由其统一代为查询，并提交
评标委员会评审；也可以自行至人民检察院自行查询行贿
犯罪记录，并将由检察院出具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告知函》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否则资格审查不
予通过。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1月21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
上午 9 时 00 分至 11 时 00 分，下午 1 时 00 分至 3 时 00
分（北京时间，余同），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
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至宁波安全三江工
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
意广场谷庭楼9楼）购买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
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5、投标担保

5.1 担保形式：投标保证金
5.2 金 额：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
5.3 交纳方式：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5.4 收款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5.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江北支行
5.6 银行账号：371458348600
5.2 提交截止时间 2016 年11月 30 日（以资金到账时

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第3.6.4条
款，联系电话：0574-87388510/徐老师。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余同）为
2016 年12月5日9时 00 分 00 秒，地点为宁波安全三江工
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
意广场谷庭楼9楼）。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7.1 时间：2016 年 11月15日至 2016 年11月21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浙江法制报（http://zjfzb.zjol.
com.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招标代理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

楼9楼
联 系 人：赵琦
电 话：0574－83071583 13566643444
传 真: 0574-81896118

临安中都青山湖畔临枫园挡土墙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临安中都青山湖畔临枫园挡土墙工程监
理，项目业主为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招标
人为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招标代理人为宁
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
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临安市青山湖畔
项目规模：挡墙长度119米，高度约4.5米
项目总投资：项目投资概算为240万元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要求
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施工全过程监理服务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开始至工程质量保修期结

束之日为止。标段划分：1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 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本次招标要求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具备国家

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专业）资格。
3.3投标人或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必须无不良行为正在

公示期内。
投标人应在2016年11月30日16:00时之前，将招标文

件最后一页《要求查询行贿犯罪记录的函》填写完整并盖
章（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如有）及拟派项目
总监身份证复印件）交至（或快递至）招标代理人，逾期未

提交的，请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提供《检察系统
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书》，若未能提供《检察系统查
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书》，视作自动放弃投标处理。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6

年11月21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
00时至11:00时，下午13:3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
持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复印件需加
盖投标单位公章）至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9楼）购买招
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6 年12月5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安全三江工
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
意广场谷庭楼9楼）。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本次招标公告在浙江法制报（http://
zjfzb.zjol.com.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招标代理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

楼9楼
联 系 人：赵琦
电 话：0574－83071583 13566643444
传 真: 0574-81896118

项目编号：ZB2016LA245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7日

（2016）浙0502民初3235号
郑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溢香印花材料

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323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360号

薛益新：本院受理原告洪献芬与被告薛益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64号

朱晓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与浙江台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湖州市农信担保有限公司、邱水林、薛新星和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
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005号

李金宝：本院受理原告仰法明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910号

冯晓强：本院受理原告吴计民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503 民初 191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等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6413号

胡曰云、孙灵芝：原告莫旭明诉被告胡曰云、
孙灵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 2 万元
及其利息 9900 元（利息暂算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余
后至款清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 1.5%另行计算）。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上

午 9 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084号

张凌浩：本院受理原告李伟王与被告张凌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4084 号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085号

张凌浩：本院受理原告陈旭与被告张凌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4085 号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催9号

申请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因编号为
1030005124320174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编号为 1030005124320174、出票
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7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出票人为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 万元整、收款人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的银行承兑汇票。三、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5月
15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催8号

申请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因编号为
1030005124320175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编号为 1030005124320175、出票
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7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出票人为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 万元整、收款人为安吉友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的银行承兑汇票。三、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5月
15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014号

浙江法拿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高爱锦、浙江保龙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高宏及其本人、高建灵：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勤龙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水牛石餐饮有限公司、杨
富德、浙江法拿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保
龙机械有限公司、王高宏、杨富裕、高建灵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23 民初 3014 号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731号

盛生琼：本院对原告邓金陆诉盛生琼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702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526号

吴银花、郑顺良：本院受理原告方振纲与被告
郑顺良、吴银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盐山县双龙钢板经销处因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 32676537，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6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11 月 6 日，出票人为浙江名印
包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安徽山鹰纸业销售有限
公司，出票金额为 6 万元，付款行为嘉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625号

郑纯祖：本院受理原告徐卫星诉郑纯祖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56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799号

浙江金华三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蒋雄
高：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丰格石业经营部
与被告浙江金华三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蒋
雄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直接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02 民初 77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635号

黄镇：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金昌轮胎
服务部诉被告黄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
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048号
叶绍锋：本院受理原告张道龙与被告叶绍锋

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
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50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923号

褚炳根：本院受理原告徐毓韩诉被告褚炳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4923 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967号

韦朝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
初 69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965号

王利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
初6965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583号

浙江龙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6）浙 0782 民初 15583 号原告张映民诉被告浙
江龙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员王牮英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应建勋、郑欢欢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 9 点 15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艾德乐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号码为 30100051/24472372、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浙江颐家工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丽州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持票
人浙江艾德乐门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4 月 20 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
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84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颜禄亮与被告丁毓正、陈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98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51号

张燎、张海龙、张烽烽：本院受理原告黄山锋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请求：三被告
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并支付利息。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767号

浦江恒信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能
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请求：被告立即
支付货款 104493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7年2月20
日下午13时50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329号

黄旭照、骆巧慧、黄荣圳：本院受理原告黄山
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6329 号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26号

朱希战：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奥胜橡塑制品
有限公司诉被告朱希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2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90号

严华峰：本院受理原告江荣诉被告严华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2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 分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2583号

余卫明：本院受理原告盛芳芳诉被告余卫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2583 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